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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文献综述及性质辨析

（一）研究现状

长期以来，依照国内民法学界传统观点，解除合

同是守约方在对方拒绝履行合同时所进行的一种救济，

是专属于守约方的权利。至于违约方是否有权诉请解

除合同，学界鲜有讨论。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亦未对违约方解除合同的相关事宜作出明确规定。在

国内的相关研究中，李玫女士曾率先对“违约方是否

可以解除合同”这一问题作出讨论，其明确指出违约

方是合同的破坏者，不应享有该种救济性权利。

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商业活动繁荣的同时也导致

合同行为的增加，“合同僵局”现象发生的频率逐步

提高。合同僵局作为一个现实存在的社会现象，它是

指违约方拒不履行合同，而守约方又坚决要求履行合

同，双方无法达成合意，从而导致的合同既无法被履

行，又无法被解除的停滞局面。自“新宇案”发生以来，

“合同僵局”这一现象开始走进广大法律学者的视野，

也催生出对违约方“解除权”的热议。有学者认为这

是对合同严守原则的破坏，会导致合同双方权利失衡，

同时也势必会对合同的履行造成不良影响。而另一部

分学者认为，在特殊情况下赋予违约方一定解除合同

的权力，有利于破解合同僵局，应当与时俱进，加以

提倡。“新宇案”的解决，不仅是司法机关破解合同

僵局的伟大探索，也是对违约方附条件解除合同的首

次尝试。然而，这并未中止学界对违约方解除合同合

论合同的司法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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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的讨论。

（二）性质辨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入典之际，关于违约

方合同解除权问题再度引起热议。早在《民法典合同

编草案》的一稿二稿中，就曾做出合同解除权的主体

不仅包括守约方，亦将违约方也包括在内的表述。但

该条规定终因争议过大未被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而调整表述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580 条第二款。然而，对于该条款的性质，民法学界

并未达成一致。有的学者认为该条款的规定从实质上

承认违约方享有解除权，持有该观点的学者主要有孙

良国、刘承韪、王俐智等。而另外持否定意见的学者

认为这种请求解除合同的权利仅为一种程序上的权利。

当事人只能向法院提出解除合同的请求，至于法院是

否支持该请求，则完全依靠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违约

方对此没有决定权。

笔者也更倾向于此种权利仅为程序性权利，并非

实体权利。故本文采纳学者韩富鹏的观点，将《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典》580 条第二款的规定称为违约方

合同终止权，而非违约方解除权。

二、司法终止的合理性分析

民法学界关于是否应当赋予违约方诉请终止合

同的权利意见不一，有的学者认为这是对“合同尊

严”的践踏，有的却认为是破除合同僵局的“神来

之笔”，笔者通过查阅资料，认为该规则的存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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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合理性。

（一）有利于实现法的效率价值，符合公平原则、

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

相较于法律的正义、自由等价值，法的效率价值

一直不被重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亦是如

此。在诸如刑法等法律部门中，考虑到自由、平等、

正义的意义，将效率置于最后位阶无可厚非。然而《中

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不同于其他法律部门，《中华

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应当致力于促进交易的顺利进行，

从而实现市场繁荣、社会财富增加的效果，理应考虑

到效率的内在价值。近年来，合同僵局现象大量出现。

这些陷入僵局的合同占用大量社会资源的同时，却无

法转化为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积极因素，因此必须及时

予以清退。

当然，注重法律的效率价值，并非至法律的其

他价值于不顾。相反，赋予违约方诉请解除合同的权

利，恰恰是对法律正义价值的实现。例如当合同履行

费用过高时，倘若守约方仍坚持要求对方继续履行合

同，拒绝行使法定解除权。在该种情况下，守约方不

免有权利滥用之嫌，也是对诚实信用原则的违背。若

仍强制违约方继续履行合同明显有失公平。因此，在

特定情形下，赋予违约方以诉请司法机关解除合同的

权利，是避免权利行使“一家独大”现象的必然要求，

有利于更好的保护合同双方的利益，促进正义价值的

实现。

（二）符合合同解除制度的目的

合同当事人之间达成合意从而订立合同，其目的

就在于实现自身最大利益。而当合同无法履行时，它

便无法成功实现互利双赢这一“破茧成蝶”式的创造

性转化，从而沦为“死茧”。合同解除制度就在于使

合同双方及时从“死茧”的束缚中抽离解脱出来，转

而投入社会其他领域继续创造价值。合同僵局状态下，

社会资源的闲置与浪费在所难免。赋予违约方诉请终

止合同的权利，则有助于减少该种无意义的“内耗”，

从而优化社会资源配置。

（三）符合违约救济选择理论的要求

违约救济选择理论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主张

通过分析个案的实际情况，判断继续履行合同和损害

赔偿的成本、收益二者之间的关系，从而得出成本最

低的、能最大限度实现自身利益的违约救济方式。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调整范围内，几乎所有的损失

均可以用金钱衡量，因此只要违约方愿意给予对方以

充分的赔偿，应当考虑以损害赔偿代替继续履行。

三、司法终止的困境

（一）该规则所适用的合同类型有限

司法实务中所发生的合同僵局类型主要有两类，

一是金钱债务型合同僵局，另一种非金钱债务型合同

僵局。按照学界通说观点，司法终止仅适用于非金钱

债务型合同，因为金钱债务不存在履行不能的问题。《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580 条第一款也对违约方解除

合同的权利做出针对“非金钱债务不履行或履行不当”

的实质性限制。然而金钱债务型合同僵局在目前所存

在的合同僵局数量中占据“半壁江山”，且其自身所

具有危害性与非金钱型合同僵局如出一辙、并无二致。

针对金钱债务型合同僵局的适用，580 条第二款的规

定明显存在法律漏洞。以商品房买卖合同为例，买受

人因为经营状况恶化、偿债能力不足等情况无法继续

履行合同，从而要求解约的情况，早已司空见惯。但

由于其所负担的债务性质为金钱债务，也就决定了他

们作为违约方无法通过诉请终止合同的渠道来进行救

济。在立法和司法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的情况下，司

法机关亦不得以法律规定不明为由拒绝裁判。因此，

无论出于维护正常交易秩序的目的，还是为了满足司

法实务中日益增长的案件裁判需要，完善金钱债务中

违约方解除合同相关规则的适用有其现实急迫性。

（二）履行费用过高判断标准不明

对于何谓履行费用过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并未给出明确规定，司法解释也并未进一步说明，

这也就导致不同地区的法院之间关于“履行费用过高”

的认定标准存在差异。有的法院主张“只要债务人履

行合同的费用高于债务人履行合同所能获得的利益”

时构成“履行费用过高”。有的法院主张“当债务人

继续履行合同会造成经济上的浪费和社会财富的损失”

时即为”履行费用过高。另外，在司法实务中还存在

将债务人的成本与债权人履行利益、合同双方的利益

进行对比，以此作为衡量“履行费用过高”的标准。

履行费的认定直接关乎法官能否支持违约方解除合同

的主张，因此理应给予充分的重视。

（三）损害赔偿金额的计算标准不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580 条规定违约方

解除合同并不影响违约责任的承担。违约责任的承担

方式有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违约金、定金、赔

偿损失。其中，违约方要求解除合同往往是由于合同

处于僵局状态，既是僵局，则合同已无继续履行之可

能性，故而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等方式已无法适用。

目前，关于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各地法院一般都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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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损害赔偿的方式，自不待言。然而对于损害赔偿金

额的认定标准，在实务中极为混乱。以房屋租赁合同

为例，有的法院会适用违约金、定金，以及履行保证

金作为赔偿数额，还有的以相当期限的租金作为赔偿

数额。在以租金作为违约方赔偿数额的裁量依据的情

况下，具体以多久的租金作为赔付金额，则完全依靠

法院的自由裁量权。少则一两个月，多则数年，甚至

在同一案件中，一审判决和二审判决，亦有极大差别。

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是违约方解除规则所涉及的根本

问题。守约方拒绝行使法定解除权的重要原因，往往

在于合同双方就损害赔偿数额事宜未能成功达成共识，

因此需要予以厘清。

四、司法终止的完善建议

（一）针对金钱债务型合同的适用问题

目前，学界及实务中有数种解决方式。其一，有

学者主张将 580 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看成相互独立的两

部分，也即第一款中“仅适用于非金钱债务”的规定

不及于第二条款。按照此种观点，该解除规则当然适

用于金钱债务型合同僵局，只需满足“不能实现合同

目的”的前提即可。其二，部分学者主张类推适用《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的其他条文，如类推适用第

1079 条，第 899 条、第 1022 条。其三，还有学者主

张依靠公平、诚信、绿色等民法基本原则进行裁判。

以上各种说法均具有一定合理性，但都有其缺陷，如

第一种主张明显有悖于法典体系；第二种观点在司法

实务中的实用性、可操作性有限；而运用基本原则进

行判决的方法虽然在我国早有实践，但由于法律原则

自身具有的抽象性、模糊性等特点，使得它针对个案

或有奇效，倘若数量如此庞大的案件均须依靠原则裁

决，弊端明显。笔者认为目前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寄希

望于最高院出台司法解释，通过司法解释对此问题予

以明确。如郑远民、陈大山老师所主张的“参照适用说”，

让符合第 580 条情形的金钱债务型合同僵局参照适用

此规则。如此一来，则使得金钱债务型合同僵局的解

决有章可循的同时，又不至带来于不实用、不具体等

问题。

（二）针对履行费用过高的判断问题

履行费用过高的认定问题，具体而言，就是将债

务人履行成本与债务人履行利益、债务人违约成本、

债权人履行利益，以及合同各方利益之间的比较问题。

当债务人的履行成本高于债务人的履行利益，抑或高

于债务人的违约成本时，显然不能构成履行费用过高。

因为“人者多欲，其性尚私”，人都有趋利避害的本能，

故而以债务人的履行利益，抑或债务人的违约成本作

为履行费用过高的衡量标准，对合同严守原则是极大

的破坏，同时对债权人而言也是极大的不公平。当要

求债务人的履行成本高于合同各方履行利益时，才构

成履行成本过高的话，则未免过于严苛和复杂，有矫

枉过正之嫌，对社会资源、司法资源存在一定程度的

浪费。通过将债务人的履行成本与债权人的履行利益

进行比较，从而确定履行费用高低与否，是最佳方式。

既照顾了债权人的利益，又避免了不必要的资源浪费，

同时又对违约的债务人予以惩戒，一举三得，且与《德

国民法典》的“实践不能”的相关规定相契合，不可

谓不佳。

另外，目前司法实务中对于履行费用的认定主要

考虑到运输、邮寄、包装、装卸等经济方面，对于非

经济方面的考量明显不足。其中最重要的几点就是公

共利益、时间成本、收藏价值、商誉损失等。故而在

认定债权人的履行利益时，应该将这些因素也考虑在

内。

（三）针对损害赔偿计算标准问题

合同解除后，所面对的首要问题就是违约责任的

承担。现有法律要求对非违约方的利益予以完全、充

分地赔偿，也即完全损害赔偿原则，具体包括实际损

失和可得利益损失。非违约方的实际损失的计算较为

容易。关于非违约方可得利益的计算，则可以根据最

高院最新出台的民法典合同编司法解释规定的“替代

交易”确定。所谓“替代交易”，是指当违约方拒绝

履行合同时，非违约方可以根据标的物的种类、性质、

数量、质量等标准，另与他方订立合同，此替代交易

的价格就可以被作为损害赔偿计算标准。

以替代交易可以公平、客观的维护双方合理权益。

以房屋租赁合同为例，倘若出租方违约，则承租方则

可以根据替代履行规则，按照与原合同标的物性质最

相类似的房屋进行租赁，如房屋面积、楼房地段、新

旧程度、采光条件等均相差无几的房子。尽管无法做

到绝对还原“原合同履行状态”，但相较于按照市场

价而言，替代交易对守约方所造成的影响更小，更贴

近“无差异原则”，自然也就更加公平。另外，与“市

场价规则”相比，替代交易更为具体、明确，可操作

性更强，能更好降低举证成本，有效避免双方在市场

价认定方面再行扯皮。

结语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各种合同的类型层出不穷，

因之产生的纠纷也五花八门。如果仅规定只有守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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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可以解除合同，无疑是不能有效应对合同领域所发

生的各种状况，尤其是合同僵局问题。《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创造性地赋予违约方申请解除合同的权

利，有利于合同僵局的破解，其正当性、前瞻性与积

极价值有目共睹、自不待言。尽管其在实践应用层面

尚不完备，但“实践是认识的前提”，随着相关经验

的积累，该制度会逐步完善。本文首先对其现状进行

剖析，在阐明其合理性的同时，指出其目前在适用层

面的困境，并针对各种困境提出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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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Judicial Termination of the Con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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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traditional theory of contract law, the termination of the contract is the exclusive right 
of the non-breaching party. However,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the complexity of social affairs has further 
increased, the non-breaching party's statutory right to terminate the contract cannot solve the increasing problem of 
"contract deadlock" effectively. Therefore, the "judicial termination" mentioned in the second paragraph of Article 580 
of the Civil Code gives the breaching party the right to appeal for rescission of the contract under certain circumstances. 
The rules for the termination of the contract of the breaching party are a major initiative in China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contract deadlock, but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in its application.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its current situation, the 
author points out the application dilemma, and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for improvement, with a view to better applying 
it to judicial practice.

Key words: contract deadlock; contract rescission; defaulting party; judicial termination


